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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年产 31.93万吨功能性新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以下简称“募

投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及追加投资情况： 

年产 31.93 万吨功能性新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原计划总投资额为 16 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13 亿元，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募投项目已累计实际投入建设资金 15.73亿元，

其中募集资金已投入 12.41亿元。 

2022 年上半年开始，因受地缘冲突及欧美通胀，叠加国内市场产能扩张等

影响，年产 31.93万吨功能性新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中部分产品供需格局发生较

大变化，产品供大于求，导致价格竞争激烈，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建设方案面临

诸多挑战，且预计实施后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预期投资目标。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原项目进行调整，将年产 31.93万吨功能性新

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的产能调整为 20.227 万吨（其中：绿色聚氨酯阻燃剂 7 万

吨、三氯氧磷 7万吨、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 2.5 万吨、高端环氧树脂及助剂 0.293

万吨、表面活性剂 3.434 万吨）。本次调整的募投项目产品主要为高端环氧树脂

及助剂和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因近两年环氧树脂和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的市场

供需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竞争激烈，相关产品毛利下降较多，公司拟将高

端环氧树脂及助剂原 10万吨产能建设规模调减至 0.293万吨，原可研报告中 10

万吨高端环氧树脂及助剂对应投资额约为 6,120 万元，占原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3.83%，同时拟将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原 5 万吨产能建设规模调减至 2.5 万吨，

原可研报告中 2.5万吨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对应投资额约为 3,433万元，占原募



 

投项目总投资额 2.15%。 

同时，因募投项目建筑标准提高、部分产品工艺发生变化，为满足山东潍坊

生产厂区项目的整体配套规划以及政府监管要求，公司提高了建筑物结构设计安

全系数、优化调整环保设施、提升车间自动化水平，且在项目建设期间人工费用、

材料价格整体上涨，导致项目投资预算大幅增加，公司需对本次募投项目相应追

加投资，拟将募投项目的投资规模增加至 21.5 亿元。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将根据后续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项目

投资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情况：募投项目产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年第四季度。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并追加投资额及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如果未来公司的市场开拓不能满足产能扩张速度，或是市场增长速度低于预

期，使得本募投项目产能无法及时消化，则公司面临产能利用率下降及投资收益

不及预期的风险。 

2、财务风险 

本次项目追加投资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

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3、项目建设及延期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因自然天气、项目安全、项目管理不当等因素，导致项目

出现延期等情况，公司将成立专项小组，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对建设项目易

发风险进行提前识别防范，防患于未然，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0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104,305,939 股，发行价格为 14.3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492,617,987.09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7,361,767.0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75,256,220.0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3月 28日全部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2HZAA10085）。公司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9,261.8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万元） 

1 
年产 31.93 万吨功能性新

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 
160,000 130,000 124,079.60 

2 补充流动资金 19,261.8 19,261.8 19,553.73 

合计 179,261.8 149,261.8 143,633.33 

注：上表中补充流动资金的累计投入金额高于募集资金金额，主要系该账户期间产生的

利息收入。 

截止 2023年 9 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如下：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用途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万元） 

浙江万盛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临海市支行 
19930101040069990 

年产 31.93

万吨功能性

新材料一体

化生产项目 

5,762.16 

山东万盛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滨海支行 
242946015751 567.98 

合计 6,330.14 

 

（二）募投项目调整及追加投资的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开始，因受地缘冲突及欧美通胀，叠加国内市场产能扩张等

影响，导致年产 31.93 万吨功能性新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中部分产品供需格局发

生较大变化，产品供大于求，导致价格竞争激烈，继续实施原募投项目建设方案

面临诸多挑战，且预计实施后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预期投资目标。基于经济环境的



 

变化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原项目进行调整，将年产 31.93 万吨功能

性新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的产能调整为 20.227 万吨（其中：绿色聚氨酯阻燃剂

7万吨、三氯氧磷 7 万吨、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 2.5万吨、高端环氧树脂及助剂

0.293万吨、表面活性剂 3.434万吨）。本次调整的募投项目产品主要为高端环

氧树脂及助剂和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因近两年环氧树脂和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

的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竞争激烈，相关产品毛利下降较多，公司

拟将高端环氧树脂及助剂原 10 万吨产能建设规模调减至 0.293 万吨，原可研报

告中 10 万吨高端环氧树脂及助剂对应投资额约为 6,120 万元，占原募投项目总

投资额 3.83%，同时拟将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原 5 万吨产能建设规模调减至 2.5

万吨，原可研报告中 2.5万吨绿色工程塑料阻燃剂对应投资额约为 3,433万元，

占原募投项目总投资额 2.15%。 

同时，因募投项目建筑标准提高、部分产品工艺发生变化，为满足山东潍坊

生产厂区项目的整体配套规划以及政府监管要求，公司提高了建筑物结构设计安

全系数、优化调整环保设施、提升车间自动化水平，且在项目建设期间人工费用、

材料价格整体上涨，导致项目投资预算大幅增加，公司需对本次募投项目相应追

加投资，拟将募投项目的投资规模增加至 21.5 亿元。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公司将根据后续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项目投资情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募投项目已累计实际投入建设资金 15.73 亿元，其中募集资金已投入

12.41亿元。 

调整前后募投项目总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产能（万吨） 
总投资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万

元） 

拟使用自有

资金金额（万

元） 

1 

年产 31.93 万吨功

能性新材料一体化

生产项目 

调整前 31.93 160,000 130,000 30,000 

调整后 20.227 215,000 130,000 85,000 

因募投项目仍在建设中，调整后最终的募投项目的效益情况以公司财务部门

在募投项目投产前根据调整后的产能测算的结果为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考虑



 

市场、行业环境的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限进行适当延

长，具体延期前后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使用募

集资金额 

截至 2023年 9月

30 日累计使用

募集金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前 延期后 

年产 31.93 万吨功能性新

材料一体化生产项目 
130,000 124,079.60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第四季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

响，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投产进度及产能爬坡进度较预期有所滞后，不能在计

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应当重新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

性、预计收益等进行论证”的情形。 

（三）保障延期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为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够按期完成，公司将在统筹募投项目建设、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效益和项目建设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推进步骤和具体细节，优先配

置相关资源，增强项目各相关部门单位的协同性，提高工作效率，推动项目如期

完成。 

（四）募集资金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相关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

投项目延期有利于提高募投项目建设质量，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三、募投项目调整及延期的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如果未来公司的市场开拓不能满足产能扩张速度，或是市场增长速度低于预

期，使得本募投项目产能无法及时消化，则公司面临产能利用率下降及投资收益

不及预期的风险。 

2、财务风险 



 

本次项目追加投资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

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3、项目建设及延期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因自然天气、项目安全、项目管理不当等因素，导致项目

出现延期等情况，公司将成立专项小组，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对建设项目易

发风险进行提前识别防范，防患于未然，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并追加投

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募投项目调整并追加投资及延期的事项是根据项目的实际建

设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调

整并追加投资及延期等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

要。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并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

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并追

加投资及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所作出的合理决策，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决策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并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万盛股份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所作出的合

理决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万盛股份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

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1日 

 

 

 


